附件4：

关于单位审核申报材料的意见

（模板）
林芝市建设工程系列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：

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和自治区住建厅《关于印发<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评价标准（试行）>（修订稿）的通知》（藏建办〔2023〕98号）和自治区住建厅《关于印发<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系列职称评审办法>的通知》（藏建办〔2024〕94号）要求，我单位经过认真严格审核，本单位申报人员XXX（身份证号码：XXX）申报2024年度林芝市建设工程系列初、中级工程师职称的所有申报资料（包括政治品德、廉政意见、年度考核、政治考试、学历学位、任职资格、聘任情况、岗位使用情况、继续教育、传帮带、社会责任、基层工作经验、工作业绩、技术成果、技术创新、获奖情况等）真实有效、无弄虚作假等情况，N名申报人员均符合林芝市建设工程系列初、中级工程师职称的申报条件，同意申报。如有虚假隐瞒，相关人员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X单位名称

XXXX年X月X日
